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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债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制度仍有诸多需完善之处。在外部层面，新证券法规

定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后，基于代表人诉讼的强大威力、债券虚假陈述纠纷的案件特点等，今后的债券

虚假陈述民事纠纷中，代表人诉讼应当与既有的示范判决制度协同适用。在内部层面，债券虚假陈述赔

偿诉讼前置程序已取消，应处理好其带来的辐射效应，如重大性、诉讼时效认定等;基于债券虚假陈述

纠纷的群体性特征和代表人诉讼制度诸多程序流程，完善的诉讼信息平台将在债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

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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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compensation litigation system governing bond misrepresentation is in need 

of  improvement. From the external level, the new securities law stipulates that after litigation in securities 

disputes, litigation should be appli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existing model judgment system in future 

civil disputes of bond misrepresentation. Internally, the pre-litigation procedure for bond misrepresentation 

compensation has been eliminated, but the ancillary aspects, such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materiality and 

the limitation of action, need to be addressed appropriately. Based on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securities 

misrepresentation disputes and the procedures in the litigation system, an improved litig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ivil litigation related to bond mis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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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应遵循《民

事诉讼法》当无疑义，但是债

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又有其独

特性。近年来，为公正高效化解包括债券

虚假陈述纠纷在内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人民法院在诉讼模式上了先后探索

了“示范判决机制”“代表人诉讼机制”

等，尤其是后者，在《证券法》修订中得

以重构，并发展出“特别代表人诉讼机

制”（集团诉讼）。这些诉讼模式多以股

票的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适用场景，但是

在债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亦可以适

用，如“五洋债”案即采用了代表人诉讼

模式。不过，债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制度

尚有不少需要完善之处，本文拟从“内外

兼修”两个维度、三个具体方面，聚焦于

诉讼程序方面展开论述，分别是外部层面

的“示范判决制度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协

同适用”，以及内部层面的“废除前置程

序及其辐射效应”和“建设代表人诉讼信

息平台”，以期对债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

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示范判决制度应与代表人诉讼制

度协同适用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演变

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代表的证

券群体民事纠纷是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

重要案件类型，并呈现出“案件数量多且

具有同质性”、“案件专业性强”、“审

理难度和争议较大”等显著特点。在证券

群体纠纷的司法审判中，人民法院逐渐探

索出了示范判决制度。

具体而言，顶层设计层面， 2016年最

高人民法院、证监会印发《关于在全国部

分地区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

点工作的通知》（法〔2016〕149号），其

中第13条明确规定应建立示范判决机制，

以此统一法律适用；2018年最高人民法

院、证监会《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法〔2018〕

305号）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继续推广示范

判决机制。在地方法院层面，自2019年开

始，上海金融法院、北京高院、杭州中

院、深圳中院等相继发布了《关于证券纠

纷示范判决机制的规定（试行）》、《关

于依法公正高效处理群体性证券纠纷的意

见（试行）》、《关于证券期货纠纷示范

判决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关于

依法化解群体性证券侵权民事纠纷的程序

指引（试行）》等，示范判决机制得以广

泛适用。①正如《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

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

下简称《九民纪要》）第80条所指出的，

① 有关证券虚假陈述示范判决制度的详细阐述参见曹明哲.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示范判决+多元调解”的

诉讼模式构建[J].中国证券期货,2020(01):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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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审理方式

上，人民法院适用示范判决机制初步达到

了审判效率的提升和审理的集约化。

为了进一步强化投资者保护，规范发

展证券市场，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

题的规定》（法释〔2020〕5号）（以下简

称《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将《民

事诉讼法》以及《证券法》所规定的（特

别）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全面细化，之后人

民法院也相继开启了适用（特别）代表人诉

讼制度的司法实践。

可以说，《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

定》的出台增加了人民法院在证券虚假陈

述民事纠纷解决方面的程序和制度选择，

自此也产生的问题是：证券纠纷代表人诉

讼制度重构之后，人民法院先前在司法实

践中所探索出的示范判决机制是不是就无

用武之地了？

示范判决与代表人诉讼制度协同适用

的理由

对此，笔者认为，代表人诉讼制度与

示范判决制度应兼容并存、协同适用。

首先，代表人诉讼的制度威力导致

其无法常态化适用。有观点指出，代表人

诉讼机制尤其是其中的特别代表人诉讼机

制，只可能作为应对证券群体性纠纷的补

充手段，这是因为，无论是法院还是投资

者保护机构，都无法自行决定特别代表人

诉讼的启动，其一旦启动，几乎就决定了

上市公司的“生死”，涉及诸多方面的利

益，协调难度也大，代表人诉讼不是各地

法院在处理证券群体性纠纷时优先考量的

程序路径，而示范诉讼或许是各地法院的

现实选择，因而更有生命力。①

其次，二者的并存适用为司法机关和

投资者提供更多制度选择。其一，法院有

多重制度选择，司法适用更加灵活。法院

可以根据不同案情选择适用不同的制度，

不论是代表人诉讼制度亦或是示范判决制

度，都是为了高效、便捷化解证券群体性

纠纷，但是两种制度适用条件、具体操作

存在差异，证券群体性纠纷较为复杂，情

况不尽相同，单纯仅适用一种制度，不能

满足现实需求。在二者并存的情形下，法

院可以依法引导当事人适用不同的纠纷解

决机制，高效化解群体性纠纷，节约司法

成本。其二，当事人能根据自身情况评估

适用何种制度。有的投资者认为，示范判

决的结果符合心理预期，能够接受类似的

赔偿标准，其完全可以选择参照示范判决

给出的相应赔偿标准，进而选择与被告调

解，迅速解决纠纷；而有的投资者更愿意

选择适用证券法所新增的特别代表人诉

讼。因此两种制度并存亦为不同需求的投

资者带来便利。

① 秦拓,罗娜.示范诉讼:现实选择与程序完善[C]//.郭锋.证券法律评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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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现有的规则为二者的并存适

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与路径。《证券纠纷代

表人诉讼规定》在不同的程序阶段为不能

或者不愿参加代表人诉讼的原告投资者提

供退出机制，如第16条规定，代表人确定

后，原告可撤回权利登记并另行起诉。因

此，就同一证券违法事实，可能同时存在

着代表人诉讼与非代表人诉讼，而非代表

人诉讼案件就可以表现为示范案件。《证

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23条明确了

“代表人诉讼先行”的原则，但是，先行

审理能够便于高效化解纠纷的典型性非代

表人诉讼案件除外。该规定就为二者的并

存适用提供了法律途径与依据。因此，代

表人诉讼制度在适用上不仅不排斥示范判

决制度，甚至按照有利纠纷解决的原则，

示范判决制度反而优先适用。

示范判决与代表人诉讼制度协同适用

的路径

除上述必要性之外，笔者认为，在

以下两个方面，二者的并存适用能够呈现

“1+1>2”的效果。

第一，在代表人诉讼权利人范围划定

环节，同时适用示范判决机制，能够克服

权利人范围提早划定而产生的缺陷。《证

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6条规定，人

民法院在发出权利登记公告前，应以民事

裁定书的形式划定权利人范围，也就是

说，案件尚未进入实体审理，实施日、揭

露日等重要事实就已确定。对此，持反对

意见的学者指出，“虚假陈述案件开放登

记不宜提前划定买卖时段”，投资者范围

以及赔偿标准只有经过法院实体审理后才

能真正确定，“双日”确定是证券虚假陈

述赔偿诉讼中争论最激烈的焦点之一，应

该由诉讼参与人在公开的庭审中充分发表

理由来说明。①笔者认为，这的确是提前

划定权利范围所产生的弊病，为了克服此

一弊病，可借助示范判决机制来解决，即

人民法院在正式启动代表人诉讼之前，可

选择一个示范案件进行实体审理，通过生

效裁判使得划定的权利人范围更为科学、

合理。由此，体现出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与

示范判决机制的结合与配合。

第二，在选定示范案件方面，代表人

诉讼机制中有关投资者保护机构的相关规

则，有助于示范案件的选定。2019年《证

券法》出台之前，《九民纪要》第83条曾

经规定，如果投资者保护机构以自己名义

起诉的，或者接受了投资者的委托支持投

资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将投资者保护

机构或者其支持诉讼的案件当事人列为诉

讼代表人。不过，后来修订的《证券法》

作出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只有投资者保护

机构受50名以上投资者委托的，其才有资

格作为代表人。虽然上述制度安排不同，

① 缪因知.虚假陈述案件开放登记不宜提前划定买卖时段[N].经济参考报,2020-07-1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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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者所体现出的相同精神是：重点关注

并重视有投资者保护机构参与的案件。因

此，在示范判决制度中，在选定示范案件

时，如果存在由投资者保护机构支持诉讼

的案件，那么该案件可以被选定为示范案

件。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投资者保护

机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即

采取了“支持诉讼+示范判决”的模式，

如在深圳某公司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案件中，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支持诉

讼的案件就被深圳中院选定为示范案件之

一。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前置程序的废

除与辐射效应

前置程序由松动到废除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前置程序

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理论与实践争议的

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

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

有关问题的通知》（法明传〔2001〕43

号）第2条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

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

（以下简称《2003年若干规定》）第6条

确立了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前置程

序规则。②不过，在近几年的司法文件

中，证券虚假陈述前置程序的规则逐渐

发生松动。如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

具体问题》中指出，因立案登记制已经

实施，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无需前

置程序。2020年《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

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法〔2020〕185

号）（以下简称《债券会议纪要》）第9

条规定意味着在债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领域将不适用前置程序。③《证券纠纷代

表人诉讼规定》第5条也基本延续上述规

定，只要原告提交初步证据，法院即应

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审理案件。

尽管有上述司法文件的规定，但在

不少股票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前

① 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当事人依据查处结果作为提起民事诉讼事实依据的，人民法院方予

依法受理。”

② 该条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

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〇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

理。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除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

书以外，还须提交以下证据：（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

提交经公证证明的复印件；（二）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

③ 该条规定：“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人以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主张的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未经

有关机关行政处罚或者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为由请求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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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程序仍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法院

多以投资者没有提交相关行政处罚文书而

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不予受理；①在一些案

件中，法院还特别强调了，行政监管措施

并非《2003年若干规定》所要求的行政处

罚；②还有一些案件中，法院认为，虽然

不能以前置程序裁定驳回投资者的起诉，

但是，最终以投资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

回其诉讼请求。③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

活动的意见》，其中第2条第（七）项指

出，要修改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将前

置程序取消。最终，2022 年1月21日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

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

简称《2022年若干规定》），第2条明确

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当事人未提交行政处罚

决定书或者刑事判决书为由裁定不予受

理，彻底将前置程序废除。

前置程序的利弊与废除效果

自前置程序规定以来，就其存废主

要有两种不同观点。反对者认为，前置程

序限制了投资者诉权，该制度的创设超越

了司法解释所应有的权限，前置程序即便

存在，也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更有利于保

护投资者利益。④肯定者指出，如果没有

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屏障，案件数量可能很

大；以证券监管机构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为

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前提，可以

解决原告在起诉阶段难以取得相应证据的

困难；⑤取消前置条件可能会产生诉讼爆

炸问题；保留前置条件有助于减轻投资者

的证明负担，提高法院案件审理效率。⑥

对此，笔者认为《2022年若干规定》废除

前置程序是必然选择。

第一，取消前置程序的进程采取了渐

进式路径。《2003年若干规定》在我国施

行多年，司法适用已形成惯性，欲对前置

程序作出修正，应采取渐进路径，逐步在

实践中探索。实际上，从最高人民法院近

年来前述的司法文件与司法政策看，最高

人民法院采取的就是渐进式的探索，即先

在一定范围内取消前置程序，后通过司法

解释正式废除。

第二，取消前置程序并不会造成诉讼

爆炸，反而有利于强化对发行人监督。从

民事举证责任基本规则“谁主张谁举证”

①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544号民事裁定书。

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终346号民事裁定书。

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786号民事判决书。

④ 彭冰.中国证券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⑤贾纬.《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内容和理解[J].法律适

用(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02(02):35-37.
⑥ 范雪飞,连环.从两个调解案例看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前置条件之缓和[J].投资者,2018(03):20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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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看，投资者起诉必须提交初步的证

据，也必须承担举证不能而败诉的风险；

而且监管机关基于执法权还会继续对一些

发行人进行行政处罚，即便因证据不足而

败诉，投资者后续还可以继续依照行政处

罚决定书的认定来起诉。此外，监管机关

所采取的责任改正等行政监管措施、交易

所的自律监管措施等等，其重要性都可以

体现，也都能够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

从而客观上强化了对发行人行为的监督。 

第三，从债券的虚假陈述案件取消前

置程序开始，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效果。

尤其是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占多

数，其举证能力较个人投资者要强，这一

点从司法实践案件中有所体现，即便没有

前置程序，机构投资者也能够提出证据证

明发行人存在欺诈发行或者信息披露问题

等。从司法实践看，目前在没有行政处罚

认定违法事实的情况下，出现了投资者请

求债券发行中介机构承担责任并获法院支

持的案件，即监管机关虽然对发行人以及

相关主体做出行政处罚，但是并未对中介

机构作出处罚，投资者仍然胜诉。其中投

资者请求能获法院支持的理由大抵有二，

一方面，如前所述，债券市场中机构投资

者的举证能力要强于自然人投资者，另一

方面，在监管机关对发行人作出处罚后，

按照职责划分，发行人呈现的问题能够对

应到相应的责任主体，虽然中介机构没有

被行政处罚，但是与中介机构相关的事实

是确定的，法院可以对法律责任作出判断

与认定。此外，在债券虚假陈述纠纷司法

实践中，债券持有人举证的一条路径是从

破产程序相关文件中寻找发行人欺诈发行

的依据，债券发行人的破产程序中，管理

人会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关联公司等全面

情况作梳理，这其中的信息或许就与债券

发行人发债时募集说明书中记载的相关信

息不一致。

前置程序取消与其辐射效应

前置程序的重要性在于，其与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的诸多法律要件相关，包括

但不限于信息重大性判断、诉讼时效认

定等，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石”与逻辑

起点，因此，废除前置程序后，必须关注

其所带来的辐射效应，使得没有前置程序

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审理更为顺

畅。《2022年若干规定》主要在以下两个

方面解决其辐射效应。

第一，重大性认定。在前置程序背景

下，信息重大性的认定一般与行政处罚挂

钩，对此《九民纪要》第85条特别指出，

虚假陈述已经被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应

当认为是具有重大性的违法行为。但是，

在取消前置程序后，信息重大性认定无法

再依赖前置程序，故需要补充信息重大性

的认定规则。司法解释第10条确立了“推

定重大性+价格敏感性”的重大性认定标

准。如果虚假陈述行为属于《证券法》第

80条第2款、第81条第2款规定的重大事件

债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制度应“内外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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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者属于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中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

项的（典型如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22条所规定重大事件），即

可推定具有信息具有重大性；同时，导致

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的才是

此处的重大事件，这与《证券法》第80条

第1款“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

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

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标准一致。

不过，在债券虚假陈述中的信息

重大性方面，只有“发行人财务业务信

息等与其偿付能力相关的重要内容”才

具有重大性，这是与股票虚假陈述所不

同的。但是，推定重大性规则仍发挥作

用，例如《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2020〕第22号）第18条规定了在

债券存续期内，企业应当披露的可能影

响偿债能力或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

有助于人民法院对信息重大性的判断。

第二，诉讼时效认定。按照《2003年

若干规定》第5条，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诉

讼时效直接与前置程序挂钩，一旦取消前

置程序，就意味着诉讼时效的起算将欠缺

“支点”。理论上有观点认为，应遵循民

法一般规则，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

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①但是在债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中，确定权利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并非易事，尤其是

此类案件属于群体性案件，各不同投资者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时

间并不相同，这将给案件审理带来极大的

困难。正因此，在取消前置程序前提下，

应以大多数投资者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

侵害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揭露日也就

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的起

算点。②司法解释第22条第1款增补此一规

则，较为符合债券虚假陈述案件的群体性

特征，也较为符合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的原

理，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亦更为便利。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信息平台的

建设

代表人诉讼信息平台的建设必要性

当前，北京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

院、南京中院、杭州中院等均开启了证券

虚假陈述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司法实

践，由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群体性特征

①王敦平,梁会青.证券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诉讼法视角——论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制度[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学报,2005(01):106-108.
②陈洁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取消前置程序的司法应对——以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为视角 [J ] .证券市场导

报,2021(05):63-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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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程序性特点，诉讼信

息平台显得极为重要。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4条

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依托信息化技术审理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案件。在此基础上，

有必要建立“代表人诉讼信息平台”，

一方面该信息平台的建立能够实现整个代

表人诉讼流程的公开、实现司法的公开透

明，发挥智慧法院在代表人诉讼案件审理

中的优势，另一方面在具体开展代表人诉

讼过程中，建立代表人诉讼信息平台可以

为人民法院以及投资者均提供诸多便利。

第一，代表人诉讼信息平台便利投资

者权利登记。代表人诉讼开展的首要步骤

即为权利登记，按照《证券纠纷代表人诉

讼规定》第7条、第8条的规定，在人民法

院指定范围内的投资者应进行权利登记。

此时，信息平台可发挥作用，权利人“足

不出户”通过登陆系统完成权利登记，人

民法院也可在线进行审查。《证券纠纷代

表人诉讼规定》第8条也明确规定，权利

登记可以依托电子信息平台进行。

第二，代表人诉讼信息平台便利代表

人的推选。根据《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

定》第14条的规定，代表人的推选实行一

人一票，即代表人在一定条件下需要经过

投票产生，并且首次推选不出的，还需要

进行二次推选。因此代表人推选工作是一

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通过代表人诉讼信息

平台，投资者即可在线上浏览候选人资料

并进行投票。

第三，代表人诉讼信息平台便利诉

讼中的各类通知。在《证券纠纷代表人诉

讼规定》中，有很多关于通知的内容，其

中既有人民法院对代表人、全体原告的通

知，也有代表人对全体原告的通知等等。

前者如人民法院应当向全体原告送达调解

协议草案、应当将审核通过的权利人列入

代表人诉讼原告名单并通知全体原告；后

者如代表人拟作出诉讼请求变更等重大事

项、一审结束后不再上诉的，均应当通知

全体原告。人民法院传统的通知或采取书

面邮寄，电子邮件或电话等方式，产生时

间与金钱成本，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25条特别

规定，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中原告可要求

被告承担实际产生的“通知费”。这足见

在代表人诉讼中“通知”的重要性以及其

产生成本的必然性。如通过代表人诉讼信

息平台，则拟发送通知的诉讼参与主体可

以一键向目标对象进行通知，节约大量时

间与金钱成本。

而且，在平台中还可嵌入常用的通知

模板，便利投资者使用，司法实践中，如

“上海金融法院拟定了权利登记公告、权

利义务告知书、原告名单通知、代表人推

选通知、代表人推选结果公告、调解协议

草案等一系列格式化文本，为今后代表人

诉讼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示

范文本，这些文本同步嵌入代表人诉讼在

债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制度应“内外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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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平台，系统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自动生

成相应文书，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① 

第四，代表人诉讼信息平台便利赔

偿款执行。投资者获得赔偿款是纠纷解决

的“最后一公里”。通过代表人诉讼信息

平台，一方面可以直接收集投资者的账户

信息，也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向投资者发送

执行分配方案，开展赔偿款的执行工作。

近期，上海金融法院联合利用代表人诉讼

在线平台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两级结算机

制，向参加代表人诉讼投资者全额发放飞

乐音响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的赔偿

款，体现了代表人诉讼信息平台在便利执

行方面的优势。②

代表人诉讼信息平台的构建框架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信息平台有助于

人民法院、投资者、代表人等诉讼参与主

体高效、便捷地开展代表人诉讼制度，充

分发挥代表人诉讼机制的制度红利。在具

体构建信息平台中，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

方面着手。

第一，入口设置应便于查找。为方便

投资者查找以及防止金融诈骗，信息平台

登录入口可以设置在受理案件法院的官方

网站或者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统一建立

在高级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入口；先设置权

利登记入口，待人民法院审查通过后，给

予投资者账号信息以便投资者登录信息平

台获得操作面板。

第二，环节设置应清晰简单。根据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所确定的流

程，可以设置权利登记、投资者投票、法

律文书送达、公告、通知、执行款项发放

等模块。也可以给予每个投资者一个账号

和操作面板，投资者在其中可接受人民法

院或者代表人的通知以及完成特定的操作

行为如推选代表人进行投票、对调解协议

进行确认等。

第三，提醒设置应容易接收。可设置

重要环节的手机短信通知功能，即人民法

院或者代表人每进行一步操作，如需要向

原告通知或者需要投资者确认以及完成特

定事项时，在系统中均可通过短信通知的

方式告知投资者。

第四，账户设置应有所区别。根据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主要的诉

讼参与主体有人民法院、普通投资者、

代表人，且三者在代表人诉讼中享有各自

的权利、义务以及职责，因此，应当根据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分别设置三

类账户以作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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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上海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在全国首次通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全额发放飞乐音响代表人诉讼1.23亿元赔偿

款[EB/OL]. (2021-11-29)[2021-12-03].https://mp.weixin.qq.com/s/plYYal0Gz2cs_Jx06nqkfw.


